厦门市第三医院医疗垃圾转运及处置服务要求
（一）服务范围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0号《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2、医疗垃圾回收时间按厦门市疾病控制中心之规定要求，保证48小时内至少回收清运一次。
3、成交供应商要负责按实际需求向医疗单位提供有规定标识的专用医疗垃圾周转箱、有规定标识的黄色垃圾袋，保证每天有满足够病房、门诊及医技科室回收的医疗垃圾专用周转箱、周转箱套袋，大号、小号不同型号的医疗垃圾桶专用袋。保证每月提供大号医疗垃圾专用袋15000个、小号医疗垃圾专用袋13000万个、医疗垃圾专用周转箱每天200个、周转箱套袋每月3000个，并根据医院床位数和业务量的增加相应增加。
4、成交供应商保证做好每日的医疗垃圾交接工作，每次病理废液、病理标本、胎盘交接清点，胎盘交接每次清运间隔不超过48小时。污水处理站在线检测系统产生的废液每季度回收一次。保证处置单位转运车在转运途中不出现遗漏、泄漏事故并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必须有符合要求的专用运输转运车，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处置设施。
5、交接医疗废物时，成交供应商应按有关规定将相应车辆停放于采购人指 定的专用车位，并且指定专人在岗与采购人进行交接。对交由成交供 应商处置的医疗废物应过秤计量，由双方人员在医疗废物转移联单上签字确认，并作为日后统计核对的依据。
6、报价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机构的指导不断提高对医疗废物的管理水平，特别是针对容易流向社会的塑料，胎盘等，应通过协商，联络及确认后，与采购人共同采取措施确保医疗废物不流向社会。
7、报价人应按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相关规定实施运输并安全处置采购人交付的医疗废物，因供应 商过错使医疗废物处置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及安全卫生事故的，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床位及投标报价要求：
1、根据《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医疗废物处置标准及相关事项的通知》（厦发改收费【2023】649号）医疗废物处置标准及计量方式，第一阶段：有固定床位数的医疗机构，按1000张床位数进行收费。
2、价格按《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医疗废物处置标准及相关事项的通知》（厦发改收费【2023】649号）文规定的限价执行。
（三）资格要求
★1、具备环保主管部门批准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提供证书扫描件。
（四）技术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务必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服从医院管理和监督。
2、成交供应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环保部门等相关单位规定，做好回收清运处置工作，确保清运处置合法合规，高效安全。
3、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配合采购人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配合工作，服从采购人安排，并不得要求任何补偿。
★4、承诺医院的医疗垃圾回收工作按照厦门市环保局、厦门市卫健委、医院院感部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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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价要求
1、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应分单价、小计和总价。本次招标按照统一标准，报价人投标报价按1000张床位数进行收费。
2、报价人应提供详细的分项报价表，分项报价表须体现报价的详细组成因素。
3、本项目投标报价为总包价，投标总报价为完成本项目项下采购人要求的所有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所需的所有费用，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人工成本、行政办公费、服装费、保险费、意外险、风险费、交通费、招标代 理费、资料图册提供及伴随服务等费用。所有报价均应已包含国家规定的所有税费。报价人应自行核算项目正常、合法运作及使用所必需的费用。
4、报价人漏报的单价或每单价报价中漏报、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投标报价中，中 标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5、报价人对本项目只能有一个报价，招标采购单位不接受有选择的报价。
（六）验收条件及标准
1、验收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有关的质量标准规定，均为验收依据。
2、成交供应商的票据凭证，服务质量，投诉情况，责任事故，违约情况均作为验收依据之一。
3、成交供应商应作好项目实施记录、人员档案信息、日常工作记录、事件处置情况记录及文档编制等工作，并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将全部有关文件资料交付采购人。成交供 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完整的资料，采购人有权委托国内有资质的单位对报告等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将作为考核及验收的组成部分之一。

